
泉政办规〔2022〕1号

泉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
机动车停车泊位错时共享的实施意见

各县（市、区）人民政府’泉州开发区、泉州台商投资区管委会,

市人民政府各部门、各直属机构’各大企业’各高等院校:

为促进全市停车设施有效利用’推进区域停车泊位错时共

享’解决停车供需矛盾问题’根据《泉州市机动车停车管理条例》

规定’经市政府同意,结合本市停车管理实际’提出以下实施意

见:

-、目标要求

以创新、协调、绿色、开放、共享为理念’以提升停车资源

集约利用效率、实现停车规范有序为目标’以本市停车综合管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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